為什麼我原則上不反對整筆撥款？

羅致光

引子


在未答上述問題前，我有必要表明本人對政府在二月十日所公佈整筆撥款方案的立場。這是一個不成熟的方案，我是不能接受的。不過，這亦只是一個諮詢方案，但由於社署在不同場合所表達的訊息，給人的印象便是政府勢在必行。而且，在方案中指出若整筆撥款於今個財政年度推行，機構可以選擇追溯有效日期為四月一日，因而令人誤會方案會在四月一日的當天，便會推行。


不能接受現時方案的原因，總括來說有以下兩點：

1. 未有確保現時機構能履行其對現有員工合約的薪酬及福利責任。既未能有清楚的方案協助超過基準的機構，而過渡補貼既有時限，亦未有清楚條款，公積金6.8%更是不足。

2. 當政府將運用資源的權力轉回給機構時，沒有足夠制度上的監管，以確保機構能提供具質質的服務。政府必須在津助及服務協議上，訂明基本服務人手質素及資歷要求；服務質素標準亦未有足夠的準則，以確保機構能推行完善的財務及人事管理。

政治不正確

    當員工對於政府所提出的整筆撥款方案，十分憂慮時，而我又說「我原則上不反對整筆撥款的資助模式」，是政治上十分不正確的。我只需說「我反對政府所提出的整筆撥款方案」，便不會引來各方的批評。但這是我的執著，不能將問題過份簡化。雖然同工是十分憂慮，但我不能只說大家喜歡聽的說話，而應將問題討論的空間拉開。

為什麼原則上不反對整筆撥款的資助模式


整筆撥款的方式有利有弊，我另有文章分析，內容可以從本人的網頁中瀏覽，http://web.hku.hk/~hrnwlck/lumpsum/lumpsum.htm，在這裏我不重覆。

整筆撥款的資助模式，在我們現時的社會福利資助制度中，已經存在了數十年，今天我們有不少的服務都是以整筆撥款的方式資助，為什麼我們數十年來，都沒有反對這個方式的存在呢？若是反對，是否就意味著，我們要將這些現有服務的資助模式亦要改變呢？


在現時政府的資助模式中，整筆撥款亦是常用的方法。現時的醫管局及大專院校都是用整筆撥款的模式，而它們員工薪酬和福利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。若大專院校在過往三年，不是被削減了百分之十的資源，及競爭加遽，大專院校的工作仍會是十分安穩的。難道，我亦要反對這些整筆撥款的方法嗎？


問題的核心，是整筆撥款計算的方法，和是否適合在社會福利界全面推行。前一個問題，上文已有交代。而後一個的問題，卻沒有一個先設(a priori)的科學方法來分析。我們可以指出的是，社會福利機構的機構太多，有些太細，而且部分機構只是提供很個別的服務，資源調動的靈活性不強，推行整筆撥款將會十分困難。總括來說，在未能找出適當的方案前，不應予以全面推行。

小結

撫心自問，若我簡單地說「我反對整筆撥款資助模式」，便是一個十分不誠實的行為。這違反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則。我清楚地知道，我個人的執著，正在損害社福界對我的支持，亦對民主黨構成很大的政治壓力，不利於九月的選舉。但我深信，我最能發揮自己功能和角色的方法，便是一方面向社福界提供多些資訊，與政治和政策的分析，推動同工的參與，而另一方面向政府反映業界的意見，爭取一個合理的政策方案。只說一些大家想聽的說話，那便不會是羅致光了。

